
 

证券代码：002395   证券简称：双象股份   公告编号：2016-041 

 

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、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

生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2、会议时间： 

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：2016 年 12 月 9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4 点

30 分开始。 网络投票时间为：2016 年 12 月 8 日～2016 年 12 月 9

日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

2016 年 12 月 9 日上午 9:30～11:30，下午 13:00～15:00；通过深圳

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 12月

8 日 15:00 至 2016 年 12 月 9 日 15:00 的任意时间。 

3、会议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唐炳泉先生 

4、会议召开地点：双象大酒店七楼会议室（地址：江苏省无锡

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115号） 

5、会议的召开方式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

结合的方式。 

6、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2016 年 11 月 24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巨



 

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上。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  

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人，代表股份

117,710,490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5.8314%。其中： 

1、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

份数117,710,490股，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5.8314%。  

2、网络投票情况  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0股，占公司

总股份数的0.0000%。 

3、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（指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

其他股东）及代理人3人，代表股份1,968,300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总

股份数的1.1008%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.6722%。 

3、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股东情况  

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。 

4、公司董事（其中独立董事薛济民因事未亲自出席会议，书面

授权委托独立董事陈文化出席会议）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

会议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、董事候选人、监事候选人、见证律师列

席了会议。 

三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

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； 

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

事成员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

 

1.1 选举唐炳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同意 117,710,490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.0000%。其中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：同意 1,968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

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722%。 

唐炳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.2 选举唐越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同意 117,710,490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.0000%。其中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：同意 1,968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

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722%。 

唐越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.3 选举顾希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同意 117,710,490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.0000%。其中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：同意 1,968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

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722%。 

顾希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.4 选举罗红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同意 117,710,490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.0000%。其中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：同意 1,968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

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722%。 

罗红兵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.5 选举田为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同意 117,710,490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.0000%。其中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



 

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：同意 1,968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

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722%。 

田为坤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1.6 选举刘连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

同意 117,710,490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.0000%。其中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：同意 1,968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

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722%。 

刘连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上述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三年。 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； 

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

员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2.1 选举陈文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同意 117,710,490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.0000%。其中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：同意 1,968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

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722%。 

陈文化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2.2 选举薛济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同意 117,710,490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.0000%。其中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：同意 1,968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

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722%。 

薛济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2.3选举冯学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同意 117,710,490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



 

总数的 100.0000%。其中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：同意 1,968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

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722%。 

冯学本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 

上述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三年。 

3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

案》。 

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

表监事成员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3.1 选举何天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

同意 117,710,490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.0000%。其中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：同意 1,968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

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722%。 

何天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。 

3.2 选举刘安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

同意 117,710,490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100.0000%。其中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中小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：同意 1,968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（含网络

投票）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6722%。 

刘安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。 

上述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三

年。 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 

2、律师姓名：申林平、赵宇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



 

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、股东大会的表决

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

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《无

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 

2、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二○一六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    

董    事 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




